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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 利 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宁发改法规〔2023〕562号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厅 交通运输厅
水利厅 农业农村厅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关于
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
评标管理办法（试行）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试

行）》（宁发改法规〔2021〕581号）印发以来，有力推动了我区

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开展，促进全区专家资源共享，但在实施过

程中，反映出各地市限额标准差别过大、专家、场地资源使用不

平衡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我区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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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有序开展，提高远程异地评标质量，现将《宁夏回族自治区

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补充修改

为：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采用全流程电子招投标的依法必须招标

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一）房建市政工程项目应当采取远程异地评标的范围和

标准为：

自治区本级单项合同估算价 2000万元以上的施工项目，单

项合同估算价 600万元以上的货物（设备材料采购）项目，单项

合同估算价 200万元以上的服务（勘察、设计、监理）项目。

各地级市单项合同估算价 800万元以上的施工项目，单项合

同估算价 500万元以上的货物（设备材料采购）项目，依法必须

招标的服务（勘察、设计、监理）项目。

（二）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采取远程异地评标的范围和

标准为：

自治区本级单项合同估算价 3000万元以上的施工项目，单

项合同估算价 1000万元以上的货物（设备材料采购）项目，单

项合同估算价 300万元以上的服务（勘察、设计、监理）项目。

各地级市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采取远程异地评标的范围和

标准为：

自治区本级单项合同估算价 800万元以上的施工项目，单项

合同估算价 500万元以上的货物（设备材料采购）项目，单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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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估算价 200万元以上的服务（勘察、设计、监理）项目。

各地级市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四）农业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采取远程异地评标的范围和标

准为：全区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五）依法必须招标且招标人自愿申请远程异地评标的项

目。

采用工程总承包的工程建设项目，其施工、货物、服务任一

部分达到上述标准的，应当采取远程异地评标。

同一评审场次的项目，单项合同估算价最高的标段达到限额

标准的，应当采取远程异地评标。

非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预期当日不能完成评标的项

目，以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项目原则上不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本补充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各市印发的相关规定中与本

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自 治 区 水 利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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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2023年 7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7月 17日印发


